玉溪市红塔区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召开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调整
听证会的公告（第3号）
 
《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调整方案》,已经红塔区司法局审查，根据《玉溪市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试行）》，现将听证报告予以公布。需要了解听证会其他有关情况的，可以与该报告起草单位联系。

附：《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调整方案》听证报告


玉溪市红塔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2年6月6日







《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调整方案》
听证报告
 
为规范政府制定价格行为，提高政府制定价格的科学性、公正性和透明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2022年5月24日8:30—11:00在区发展和改革局709会议室，召开《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调整方案听证会议》，对《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调整方案》举行公开听证，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现将听证会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的事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财政局、区教体局对《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调整方案》进行听证。
二、会议前期准备工作
（一）发布1号公告
按照《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试行）》规定，区发展和改革局于2022年4月20日，在红塔区发展和改革局公开网站，发布听证会公告（第1号），公布了听证事项、听证会时间和地点、听证会参加人产生方式和名额、报名时间、方式和要求等，向社会公开征集听证会参加人。
（二）确定听证会参加人员
2022年5月9日前，按照程序确定了听证主持人1名、决策发言人（听证人，含听证主持人）5名、听证代表21名，并将《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调整方案》及相关材料在听证会举行3日前送达听证代表。
本次听证会通过自愿报名、区发展和改革局邀请等方式产生听证代表21名，包括公办幼儿园代表、幼儿家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经济领域专家、法律工作者、政府有关部门和其他人；旁听人3名。邀请红塔区纪委监委和红塔区司法局干部2名同志担任听证监察人；区发展和改革局2名同志担任听证记录人。
（三） 发布第2号公告
5月9日，在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公开网站发布听证会公告（第2号），公布了听证会时间和地点、听证会有关人员名单，包括：听证主持人、听证人、听证代表、听证监察人等其他事项。
（四）准备材料和会场布置
2022年5月24日前，起草了听证主持人、决策发言人使用的材料和会场发放的材料；完成了会场布置的各项工作。
三、听证会举行情况
（一）听证会的时间、地点
2022年5月24日（星期二）8：30—12：00，听证会在区发改局709会议室举行。
（二）听证会的参加人员
1.听证主持人
夏恩来  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2.听证人（决策发言人）
夏恩来  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张毅杰   红塔区财政局副局长
何双强  区发展和改革局价格收费管理和调控监测股股长
万忠林  区发展和改革局价格收费管理和调控监测股干部
李红珍   红塔区教育体育局计财股负责人
3.听证监察人
张  烨   红塔区司法局干部
可莉新  红塔区纪委监委驻区发改局纪检组长
    4.听证代表
应到会听证代表21名，含旁听人3名，实到会听证代表24名。
张  芹  洛河彝族乡中心幼儿园  
张  燕  高仓中心幼儿园  
秦诗琪  春和中心幼儿园  
闭春伟  红塔区第二幼儿园   
任茜茜  洛河乡洛河村委会三组
刘津余  玉溪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巡警大队辅警
桂梦卿  得胜家具建材馆四楼A区23号帅丰集成灶       
周静洁  李棋街道兰溪瑞园2幢501号
期丛彬  小石桥乡玉苗村委会  党总支委员
陈  萍  春和街道办事处
雷琼玉  李棋中心幼儿园 
郭家鹏  玉河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
王  娇  玉兴派出所
蒋美艳  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溪中心支公司（高仓社区高仓58幢20号）
李昌东  北城街道大营社区
张  凯  云南滇兴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律师）
李继荣  玉溪永信会计师事务所  所长（专家学者）
谢志明  区人大常委会  社教委主任委员（人大代表）
丁  艳  红塔区（政协委员）
陈俊岐  红塔区市场监管局
谢光伟  红塔区统计局
张静萍  李棋街道玉河社区一组
王  梅  李棋街道品香号古树茶·法人
吴  婷  研和街道研和社区一组
5. 新闻媒体
    向永祥  红塔区融媒体中心
[bookmark: _GoBack]刘歆旎  红塔区融媒体中心
李  梅  玉溪日报社
本次听证会参加人共36名。
（三）听证会的议程
1.听证主持人宣读听证会会场纪律、注意事项；
2.听证主持人介绍听证会参加人、听证代表及听证代表的构成和产生办法；
    3.区发展和改革局万忠林向参会人员宣读说明《红塔区公办幼儿园幼儿保育教育成本监审报告》的主要内容；
4.区发展和改革局何双强向参会人员宣读说明《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调整方案》的主要内容；
5.听证代表对《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调整方案》发表意见、建议和提问；
6.决策发言人回答提问并就听证代表的发言内容进行交流，区发展和改革局何双强就听证代表的意见、建议和提问进行答辩；
7.听证主持人做听证总结；
8.听证代表审阅听证记录并签字。
四、听证代表对《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调整方案》的意见和建议
   （一）对于调整收费标准的总体意见。21位听证会参加人均认为本次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调整依据充分、理由充足，对《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调整方案》无异议，同意区发展和改革局、区教育体育局、区财政局拟调整的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其中，3位听证代表认为调整收费标准，有利于幼儿园软件硬件的配备，保证幼儿园正常教育教学，办好更优质的学前教育。
   （二）关于幼儿园不收费或者降低收费标准问题。1位听证代表认为：在疫情影响下，居民整体收入不理想，有部分家长受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幼儿园有可能列入义务教育的传闻影响，对幼儿园不收费或者降低收费标准的期望很强烈。此次上调收费标准涨幅在40%-44%之间，有部分家长可能会产生心理落差及不满情绪。同意收费标准调整，但适当降低调整幅度，建议同步完善对社会困难群体的优惠减免等保障措施。
   （三）关于对贫困家庭收费减免问题。3位听证代表认为，调整幼儿园收费标准，对困难家庭影响较大，应对困难家庭给予减免和补助。其中，1位听证代表认为：可适当提高收费标准，能改善办园条件，提高教学质量。另1位听证代表认为：为减轻二胎及贫困家庭压力，建议适当下调调整幅度。
五、对主要意见的采纳处理情况
听证人对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研究后，做出如下处理：
    （一）红塔区现行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自2015年秋季开学至今七年未作调整。对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进行调整，目的是补偿办园成本，提升办园质量，促进教育公平。这次调整收费标准，在统筹考虑政府投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承受能力的前提下，合理分担幼儿教育成本，按政府平均承担72%，家庭平均承担28%，政府投入为主，家庭承担为辅。  
    （二）对于经济困难儿童、孤儿、残疾儿童的资助和收费减免政策，按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云发改物价[2014]638号）等相关政策执行。
六、调整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意见
    按照非义务教育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统筹考虑政府投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承受能力，合理调整幼儿保育教育费标准。拟调整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为：省一级一等幼儿园由现行每月每生360元调整为600元，省一级二等幼儿园由现行每月每生320元调整为550元，省一级三等及以下幼儿园和未评定等级幼儿园由现行每月每生280元调整为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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